
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三助一辅”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

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 号）、陕西省财

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陕西省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陕财办教〔2020〕

206 号）文件精神，发挥研究生在我校科研、教学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必要支撑或补充作

用。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无固定收入的在校研究生。本办法中的“三助一辅”指面向

全校设置的研究助理（简称助研）、教学助理（简称助教）、管理助理（简称助管）和兼

职辅导员（一辅）。

第三条 研究生工作部根据学校相关规定负责对研究生“三助一辅”工作进行统一

部署、管理与协调。学院负责本学院“三助一辅”工作的实施、管理和考核，并具体协

调落实。

第二章 岗位设置

第四条 助教岗位设置：由各学院根据教学工作实际需要设置。

第五条 助研岗位设置：由各学院（中心、重点实验室）、课题组或导师根据研究

生所承担的科研和相关工作任务设置。

第六条 助管的岗位设置：各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结合本部门（或单位）固定人员

编制和实际工作需要，可申请设立固定助管岗位。经单位申请，研究生工作部审核，设

立助管岗位。如因阶段性工作需要可设立临时助管岗位。

第七条 一辅的岗位设置：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辅导员配备较少或有特殊休假辅导

员的学院，具体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和学生工作部（处）安排。

第八条 学校鼓励各单位自筹经费设置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在聘任“三助一

辅”岗位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

第三章 岗位管理

第九条 助管岗位由研究生直接向各设岗单位申请；助教、助研岗位由研究生向各

学院（中心、重点实验室）或导师申请。研究生原则上只能申请一个助管岗位。



第十条 “三助一辅”岗位考核由设岗单位具体组织实施。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定期

对设岗单位“三助一辅”工作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一条 研究生因故申请不再担任“三助一辅”工作，需提前一周向设岗单位提

出书面申请，并经同意后停止担任“三助一辅”工作。对未能认真履行岗位工作职责的

研究生，经设岗单位“三助一辅”工作负责人审核，可提前终止聘任。

第十二条 学校将对在“三助一辅”工作中表现优秀的研究生进行表彰。岗位考核

不合格的研究生在下学期不得再申请“三助一辅”岗位。

第四章 岗位津贴

第十三条 硕士研究生参加助研、助教、助管和一辅工作，由学校、设岗单位或导

师发放一定的岗位津贴。津贴标准根据岗位特点与工作量的不同，根据教育部《高等学

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教财[2018]12 号）学生勤工助学标准确定。“三助一辅”岗位津

贴按每年 10 个月发放；实行逐月考核、发放，当月考核合格后，可获得该月津贴。岗

位津贴原则上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需由财务处统一发放至研究生的银行卡中。

第十四条 助管岗位津贴发放标准：硕士研究生固定助管岗位津贴 200-1200 元/

月，博士研究生固定助管岗位津贴 500-1500 元/月。临时助管岗位津贴每小时不低于 12

元人民币，根据实际工作时间计算。

第十五条 助研岗位津贴发放标准：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的，由导师根据

研究生贡献度发放助研津贴，发放标准为 200-1500 元/月。博士研究生助研津贴用于支

持其在校学习生活，每年由研究生院督促导师将校内助研津贴的配套资金按时转入学校

助学金专用账户，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发放，发放标准为每年不低于 10000 元。

第十六条 一辅岗位津贴发放标准为 800-1500 元/月。

第十七条 坚持“三助一辅”与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等制度、政

策的统筹设计和整体优化，提高经费使用效益。获评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社会专项奖学金 3000 元以上的研究生按照相关工作规定，每学年需完成 60 小时“三

助”岗位的义工岗工作（社会专项奖学金金额不足 3000 元的，义工岗勤工助学每学年

完成 30 小时）。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设岗单位可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的“三助一辅”实施细则。


